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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罪刑法定主義 

壹、罪刑法定主義的意義 

一、無刑法即無犯罪、無刑罰 

罪刑法定主義，簡單的講就是，國家宣告一個人的行為構成犯

罪，以及加以如何的刑罰，都必須有法律的規定。因此，不管行為人

的行為在現實上造成多麼重大的損害，也不管刑罰手段的使用有多麼

迫切的必要性，總之，如果不是刑法將某一特定行為規定為犯罪類

型，那麼這一個行為就不可能構成犯罪，也不可以加以處罰。刑法第

一條前段就明示，行為之處罰，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。

例如刑法妨害秘密罪章的第三百十五條之一有竊錄罪的規定，這一條

規定，是於立法當時為因應社會上大量存在的針孔攝影事件造成婦女

恐慌卻又無法可用的情況而來的。當然，在立法生效之後，既然有了

法律依據，對於偷窺或竊錄等等行為都可以論以犯罪而加以刑罰，但

是對於在立法並生效之前之普遍的偷窺或竊錄行為要怎麼辦？雖然立

法之前的偷窺或竊錄行為，其行為之不道德以及對於被害人所造成的

傷害並不會因為法律有無處罰規定而有不同，但是只要行為人行為當

時，法律還沒有對於其行為有刑罰規定，我們就不能對於行為人論罪

及處罰。 

罪刑法定主義在法治國家裡可以說是關於刑罰最重要的一個原

則，如上所述，罪刑法定主義禁止刑罰的任意行使，使人民的行動能

有所遵循1，可以無所恐懼的開展其生活。不過除了使人民有自由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韓忠謨老師，刑法原理，1982年，62頁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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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其生活的可能性之外，罪刑法定主義在犯罪預防目的上亦有重要的

作用。析言之，預防理論重點所在的一般預防來自於刑法對於一般人

的威嚇作用，亦即Feuerbach所說的心理強制作用。要使刑罰對人民

產生威嚇而形成強制作用，除了刑罰本身的存在以外，更必須要人民

對於受刑人被刑罰的原因（特定行為類型）有所理解。如果特定行為

類型的概念不是透過文字予以實證化，人民對於行為現象的解讀不

一，無法清楚理解受刑人的行為到底是基於什麼原因（行為）而被入

於罪，從而也無從形成行為準則。因此，罪刑法定主義也是完成刑罰

之預防目的不可或缺的手段2。 

二、罪刑法定主義的實效 

對於罪刑法定主義的標榜，世界各國刑法大致皆然。然而對於罪

刑法定主義，最大的問題在於，當一個具體事件發生的時候，此一事

件是否屬於既有刑法法條所規定的範圍？因為這裡牽涉到刑法法條文

字解釋的問題，如果對於法條文字解釋得嚴格一點，那麼所發生的具

體事件可能就不屬於法條所規範的範圍，從而對於行為人自然欠缺處

罰的依據。但是如果對於法條文字解釋得寬泛一點，那麼所發生的具

體事件可能就屬於法條所規範的範圍，從而法官也就可以說自己並沒

有違背罪刑法定主義。現實上，不會有一個法官可能對於法條文字做

嚴格解釋，然而再對行為人的行為強加入罪的。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

來，所謂罪刑法定主義，其功能事實上會因為法條文字的解釋而遊

走。再加上對於文字意義的理解，即使學理上有所謂文義解釋、系統

解釋、沿革解釋、目的解釋以及合憲解釋等等基本解釋方法，但是經

驗告訴我們，這些解釋方法本來就沒有一定的效力順序，因此也沒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參考Feuerbach, Lehrbuch des gemeinen in Deutshcland gültigen peinlichen 

Rechts, 1973, S.23. 


